
未
來
計
劃
及
前
景

有
關
未
來
計
劃
的
詳
細
描
述
，
請
參
閱
「
業
務
－
業
務
策
略
」
。

[編
纂

]用
途

於
扣
除

[編
纂

]佣
金
及
我
們
就

[編
纂

]應
付
的
其
他
估
計
開
支
後
，
假
設

[編
纂

]為
每
股
股
份

[編
纂

][
編
纂

]（
即
本
文
件
封
面
頁
所
載
的
指
示
性

[編
纂

]範
圍
的
中
位
數
），
並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
我
們
估
計
自

[編
纂

]收
取
的

[編
纂

]淨
額
將
為
約

[編
纂

]。
我
們
擬
按
下
列
用
途
及
金
額
動
用

[編
纂

][
編
纂

]淨
額
：

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戰
略
收
購
或
投
資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編
纂

]
[編
纂

]
根
據
對
行
業
及
其
發
展
的
熟
悉
程
度
，

收
購
或
投
資
我
們
相
信
於
各
自
區
域

享
有
聲
譽
且
增
長
潛
力
龐
大
的
中
小

型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編
纂

]
以
總
代
價
約

[編
纂

]完
成
收
購
目
標
公
司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以
總
代
價
約

[編
纂

]完
成
收
購
目
標
公
司

[編
纂

]
[編
纂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頁「警告」一節。

未 來 計 劃 及 [編纂] 用 途

– 321 –



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編
纂

]
以
總
代
價
約

[編
纂

]完
成
收
購
目
標
公
司

[編
纂

]
[編
纂

]

投
資
能
源
運
維
項
目
及

取
得
能
源
運
營
權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投
資
合
共
約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投
資
合
共
約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投
資
合
共
約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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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研
究
及
開
發
綠
色
科
技

[編
纂

]
[編
纂

]
升
級
恐
龍

1號
及

2號
[編
纂

]
通
過
置
入（
其
中
包
括
）高
效

VO
C、
高
效

除
甲
醛
材
料
、
改
良
隔
音
系
統
升
級
恐

龍
1號
及

2號

[編
纂

]
[編
纂

]

升
級
恐
龍

3號
[編
纂

]
通
過
置
入（
其
中
包
括
）高
效
熱
回
收
新
風

機
組
、
單
通
道
煙
氣
供
給
機
組
升
級
恐

龍
3號

[編
纂

]
[編
纂

]

研
究
與
地
源
熱
泵
系
統
有
關
的
跨
季
節

能
源
存
儲
功
能

[編
纂

]
獲
得
進
行
若
干
地
熱
熱
泵
井
佈
局
及
系
統

安
裝
計
算
的
能
力

[編
纂

]
[編
纂

]

研
究
通
過
物
聯
網
系
統
、
大
數
據
及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經
營
能
源
站
的
自
動

化
方
法

[編
纂

]
通
過
整
合
使
用
使
用
模
塊
化
控
制
櫃
來
提

高
控
制
及
操
作
程
序

[編
纂

]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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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發
展
智
慧
社
區
及

提
升
我
們
的
信
息
技
術
系
統

[編
纂

]
[編
纂

]
升
級
內
部
系
統

[編
纂

]
(i)
升
級
處
理
客
戶
維
修
及
保
養
請
求
、
存

檔
記
錄
及
財
務
會
計
的
線
上
系
統
；
及

(ii
)完
成
推
出
管
家
移
動
應
用
程
序
的
第

一
階
段（
職
員

AP
P）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升
級
管
理「

40
0」
全
國
服
務
熱
綫
的
線
上

平
台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建
立
內
部
共
享
財
務
管
理
平
台
、
內
部
共

享
人
力
資
源
平
台
及
供
應
管
理
平
台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建
立
自
動
收
集
、
分
析
及
呈
列
集
團

範
圍
內
財
務
及
運
營
數
據
的

「
決
策
分
析
平
台
」

[編
纂

]
[編
纂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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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發
展
智
慧
社
區

[編
纂

]
為
業
主
及
住
戶
推
出
多
功
能
線
上
平
台
，

該
平
台
整
合
公
示
、
大
量
採
購
協
調
、

線
上
購
物
、
維
修
及
保
養
請
求
、
支
付

管
理
費
及
智
能
入
口
控
制
等
功
能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整
合
軟
件
及
硬
件
升
級
以
提
升
服
務
質
量

並
提
高
運
營
效
率
，
措
施
如
下
：

(i)
採
購
及
安
裝
升
級
版
門
禁
及
監
控

設
施

[編
纂

]
[編
纂

]

(ii
)

採
購
及
安
裝
升
級
版
智
能
停
車
管

理
設
施

[編
纂

]
[編
纂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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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ii
i)

採
購
及
安
裝
升
級
版
能
源
數
據
收

集
系
統
，
促
使
能
源
數
據
自
動
上

傳

[編
纂

]
[編
纂

]

(iv
)

採
購
及
安
裝
升
級
版
檢
測
能
源
數

據
收
集
系
統
相
關
的
故
障
或
其
他

問
題
的
設
備
，
促
使
能
源
數
據
自

動
上
傳

[編
纂

]
[編
纂

]

(v
)

建
立
物
聯
網
平
台
，
以
集
中
協
調

及
監
督

(i)
住
宅
社
區
及
門
禁
的
安

全
，

(ii
)能
源
數
據
收
集
，
及

(ii
i)

就
能
源
數
據
收
集
系
統
的
故
障
或

其
他
安
全
問
題
進
行
的
檢
測

[編
纂

]
[編
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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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類
別

佔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編
纂

]

金
額

細
類
別

投
資
於

此
類
別
所
佔

的
[編
纂

]

總
額
百
分
比

里
程
碑
╱
具
體
計
劃

估
計
投
資

總
額

時
間
表

（
百
萬
港
元
）

（
百
萬
港
元
）

吸
引
及
培
養
人
才

[編
纂

]
[編
纂

]
擴
大「
將
才
計
劃
」及
「
匠
才
生
計
劃
」

的
招
聘
活
動

[編
纂

]
增
加
約

[編
纂

]的
預
算
招
聘
約
十
名
高
層
僱

員
[編
纂

]
不
適
用

[編
纂

]
增
加

[編
纂

]的
預
算
善
用
獵
頭
、
網
上
求
職

資
料
庫
、
行
業
峰
會
及
招
聘
會
等
招
聘

渠
道

[編
纂

]
不
適
用

[編
纂

]
增
加

[編
纂

]的
預
算
推
進
匠
才
生
計
劃
並
招

聘
約

40
名
畢
業
生

[編
纂

]
不
適
用

補
充
現
有
培
訓
項
目

[編
纂

]
投
資

[編
纂

]開
發
僱
員
線
上
培
訓
平
台

[編
纂

]
不
適
用

[編
纂

]
增
加

[編
纂

]的
預
算
提
供
內
部
培
訓

[編
纂

]
不
適
用

一
般
業
務
運
營
及

營
運
資
金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不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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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釐定的[編纂]高於或低於估計[編纂]範圍的中位數，則上述[編纂]淨額分配將
按比例予以調整。

倘[編纂]定於每[編纂][編纂]（即本文件所載的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上限），則經
扣除[編纂]費用及佣金以及就[編纂]的估計開支後，我們將額外獲得[編纂]淨額約[編
纂]。

倘[編纂]定於每[編纂][編纂]（即本文件所載的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下限），則經
扣除[編纂]費用及佣金以及就[編纂]的估計開支後，將扣除[編纂]淨額約[編纂]。

倘來自[編纂]的[編纂]淨額並未即時作上述用途，且在適用法律及法規容許的情
況下，我們擬將[編纂]存入持牌金融機構的賬戶。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調整其計
劃及因此重新分配[編纂]淨額用途。倘上述[編纂]淨額用途或按上述比例分配[編纂]淨
額出現任何重大變動，則我們將作出正式公佈。

收購及投資物業管理公司的計劃

儘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未識別任何合適的目標，惟彼等已按我們
的研究、於物業管理行業的工作知識、於整個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本文件日期所進行
的初步評估及可行性研究識別若干準則。

我們擬收購我們相信於其各自地區日益具有知名度，且具有顯著增長潛能的物
業管理公司或於其中擁有權益。我們將考慮的客觀標準包括：(i)在管總建築面積最少
為2.0百萬平方米；(ii)於最近的財政年度的純利達致不少於人民幣5.0百萬元；(iii)所
收取的物業管理費較市場平均為高； (iv)擁有運作良好的設施及設備；及(v)於過去幾
年並無重大不合規事宜或其他法律風險。

根據中指院，中國物業管理行業仍然分散，惟集中度保持上升趨勢。預期物業
管理百強企業的市場份額將繼續增加；於2014年至2019年，物業管理百強企業的市場
份額由19.5%上升至43.6%。我們相信我們的收購策略將使我們按此趨勢發展。我們
的最終目標為持續擴大於物業管理百強企業內的地位及市場份額。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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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基準

我們通過參照潛在目標的市盈率釐定我們願意就其股份支付的金額。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並未物色或承諾任何收購或投資目標。倘我們確切進行，而[編纂]

所籌集的[編纂]淨額不足，則我們擬以經營所得現金、商業銀行貸款及╱或來自非銀
行金融機構（例如私募及收購基金）的資金為剩餘金額撥資。

投資能源運維項目及取得能源運營權

我們擬投資能源運維項目及取得能源站運營權。我們將用於評估潛在能源運維
項目的若干主要客觀標準包括：(i)地點（傾向將能源站設於一線及二線城市以及郊
區，並向收費水平普遍較高的住宅社區提供服務）；(ii)規模及類別（傾向選擇經營總
建築面積最少為10,000平方米且配備公共設施如大學、醫院、酒店及政府樓宇的能源
站）以及(iii)能夠於第二個經營年度前帶來現金流量。

我們將透過建立或升級可以有利可圖及生態友好的方式運營的能源站投資於能
源運維項目。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業務－業務策略－投資於能源運維項目及取得
能源運維權」。

基準及假設

我們的未來計劃及業務策略乃基於以下一般假設：

• 於有關未來計劃的期間，我們將具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滿足我們已計劃
的資本開支，並實行業務發展計劃；

• 本文件所述各項未來計劃的資金需要與董事估計的金額之間並無重大變
動；

• 我們將繼續挽留我們相信於往績記錄期間有助財務業績及其他功績的主要
僱員、客戶、供應商及分判商；

• 本集團取得的牌照、許可證及資格的有效性或重續有關文件的能力將無任
何變動；

• 適用於業務營運的稅基或稅率概無重大變動；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頁「警告」一節。

未 來 計 劃 及 [編纂]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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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集團及我們業務有關的現有法律及法規或其他政府政策或我們經營所
在的政治、經濟或市場情況概無重大變動；

• 業務經營（包括未來計劃）將不會因出現任何不可抗力事件或有關中國內的
通脹、利率及稅率等經濟格局變化而受到重大干擾；

• 我們將不會受到「風險因素」一節所述的風險因素造成的重大影響；

• [編纂]將按「[編纂]的架構及條件」一節所述完成；及

• 概無任何可能對業務經營造成重大干擾的自然、政治或其他災害。有關更
多資料，可參閱「風險因素－有關業務及行業的風險－我們受到中國及全
球出現傳染病、恐怖主義活動、戰爭或其他自然或人為禍患等控制範圍以
外的風險所影響」。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
頁「警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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